
度上创造了 一套非常成功的作法，即确定地方收支水

平的“基数法”和“因素法”。基数法就是依据地方的人

口、产业、交通、税源等及政府规定达到的服务水 平测

算的收支标准，是一 个相对的静态概念。因素法是一个

动态概念，是联邦政府在基数法以外对州政府的拨款。

例如，人口素质不同、结构不同，产 业布局不同、收入水

平不同，交通条件不同、离城距离不同，在计算收支标

准和拨款水平时，都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如澳大利亚的

官方语言是英语，西澳人英语较差，联邦政府就增加这

一地区的教育拨款；某地妇女比例大，中老年妇女妇科

病多，这个地区便可在基数法以外得到一笔额外的拨

款。

—— 采取“有条件拨款”和“无条件拨款”方式进行

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实行严格的财政监督。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根据中央、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收支范围

的划分，把用基数法测算的、经过议会批准的拨款称为

“无条件拨款”，用因素法测算的拨款称为“有条件拨

款”。这两种拨款方式协调运用，一方面有利于满足全

澳民众公共支出的需要，另一 方面有利于联邦政府从

宏观上调节经济活动，促进政府经济目标和社会发展

目标的实现。无条件的一揽子拨款的使用，由州政府统

筹安排，中央政府不加 干预；有条件拨款的使用是有严

格要求的，必须达到联邦政府提出的目标，财政部要行

使监督管理权，地方政府要从本级预算中安排 50%的

配套资金，一并用于这个项目，并向中央财政报送财 务

报表。澳大利亚财政部、国库部和拨款委员会，对联邦

政府专项拨给地方政府的资金，以 及地方政府安排的

建设资金，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中央部门派出驻

各州的代表，通过现代信息网络，随时掌握资金的运用

情况并及时反馈给中央，实行有力的财政监督，强化资

金的有效利用。

——制定严格的法律章程，尊重法律的公平调整。

澳大利亚法律属于欧美体系。自 1887 年第一批欧洲人

登陆以来的 100 多年中，澳大利亚沿用欧洲一些国家

的管理模式，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建立了一 系列法

律章程，用以调解和仲裁各种社会关系和经济纠纷。澳

大利亚联邦政府把自己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在法律

允许的范围内履行职责。当与地方政府发生经济矛盾

时，一样服从宪法，接受法律调整。前年，维多利亚州政

府向联邦政府呈送一份报告，要求在联邦政府征收烟

酒税的同时，州政府加征一定比例的附加税。澳大利亚

宪法规定，税法的解释权在高级法院，只好由高级法院

裁决。按高院的法律解释，维多利亚州政府的这一要求

获得 批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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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势下做好

农税征管工作的新途径

年初以来，湖北 省南漳县财政局针对农林牧副渔

产品税并入农业特产税以后，农民思想一时难于适应，

跑、冒、滴、漏因素较多，农税征管难度大的实际，采取

措施，强化了农税征管工作。截至 3 月 25 日，全县农业

税任务已全部落实，征收入库农 业特产税 87.4 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1.43 倍。

1.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财政局在利用广播、

电视、报纸、及开会等媒介进行宣传的同时，还张贴标

语，在各村组办黑板报，以及用高音喇叭进行宣传。此

外，还组织财政干部开展政策咨询服务活动，逐村逐组

举办学习班。通过宣传，农民弄清了这次农税政策调整

并没有增加农民负担，从而消除了思想顾虑。

2.督促纳税申报。财政局以有核算能力的生产经

营单位、个人和代征、代扣、代缴义务人为重点，督促纳

税人搞好纳税申报，为查实征收打基础；同时在农贸交

易集中地带设立纳税申报点，在地方交通要道设立必

要的纳税申报站，开展道路稽查，堵塞税收流失。

3.相互进行纳税检查。本着“征、管、查”相分离的

原则，在开展专管员与 专管员之间的对调检查的同时，

财政局成立了农税稽查室，开展 了自上而下的专班检

查。对于县财政在乡镇财政辖区稽查出来的税收，全额

缴入县级财政金库。

4.牢牢抓住收购环节，搞好代征代扣代缴工作。对

国家规定在收购环 节征收的税种，一律由代征代扣义

务单位和个人在收购环节按税率代征代扣。对生产经

营比较分散的小宗品种，由原来在生产环节征收转到

收购环节征收。同时建立健全代征代扣制度，强化代征

代扣责任。对于不履行代征代扣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按

收购品种的总额直接从代征代扣单位扣补应缴税款，

并与工商管理相结合强化对个体收购网点的管理。

（刘建华  何大俊）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简讯·文摘
	简讯  新形势下做好农税征管工作的新途径




